
法規名稱：(廢)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92 年 02 月 12 日 

 
 

第 1 條
 

為補助設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以加速推動風能利用，增加再生能源供應

，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風力發電示範系統，係指可轉換風能為電能之發電機組，能將

產出電力引接應用或與電業併聯，並可展示風力發電應用功效之整體設備

系統。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以能源委員會為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得委託相關機構執行本辦法所定事項。
 

第 4 條
 

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依電業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取得設置許可，在臺灣 (含

離島) 地區設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新設或擴增，且

未曾獲得補助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第 5 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應於每年公告之申請期限內依申請須知之規定檢齊

下列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

一、申請設置計畫書。

二、設置風力示範系統坐落土地之所有人或管理人出具同意提供申請人六

    年以上使用權之文件。

三、依電業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應取得之許可或核准之文件。

四、電源接引說明書或與電業併聯者，該電業之同意書。

五、其他依執行單位於申請須知規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設置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系統配置、安裝施工、財務營運及配合展示等規劃內容。

二、裝置容量與系統設備技術規格說明。

三、每瓩申請補助金額。
 

第 6 條
 

本辦法提供之補助款，以風力發電示範系統每瓩裝置容量新臺幣一萬六千

元為上限；補助比率最高不得逾該計畫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成本百分之

五十。

補助款以獲選者每瓩申請補助金額乘以其裝置容量核算之。
 

第 7 條
 

執行單位得遴聘政府相關機關 (構) 代表及專家學者七人至九人組成評選

委員會，以召開評選會議方式，審議申請補助案件。

前項評選會議，應有評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參與審查評分，並依申設計畫

書內容、計畫執行能力、對技術引進及推廣擴散之助益等項目分別評分，



依得分高低排出優先順序。

執行單位應依評選委員會審議排序結果，以排序在前者為優先獲選補助對

象，至年度預算用罄為止。
 

第 8 條
 

經獲選為補助對象者，應與執行單位簽訂補助合約，並於計畫執行後依約

檢具進度報告書及相關文件申請撥款，經執行單位審查通過後撥付之。

受補助者應依約完成風力發電示範系統之建造，於竣工後五年內配合執行

單位辦理示範展示活動，並定期提供運轉及維護資料。
 

第 9 條
 

受補助者於受領補助款時，須提出相同數額之銀行保證函，作為履約保證

。

前項履約保證額度，自風力發電示範系統竣工運轉後逐年減少其保證總金

額五分之一。
 

第 10 條
 

執行單位得派員實地抽查接受補助風力發電示範系統之設置及利用情形。
 

第 11 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單位應依約停止撥付補助款，並得依約

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金額：

一、未能依約完成風力發電示範系統建造者。

二、設置或使用情形與原核定內容不符，而影響原補助目的者。

三、未能配合示範展示活動或提供運轉資料，經執行單位催告於一定期限

    內履行，仍未履行者。
 

第 12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執行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至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